关于开展市级卫生镇、卫生村
评选活动的通知  

各县、区爱卫会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安徽省卫生镇村创建工作计划（2008-2012年）》，加快推进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，根据《安徽省爱国卫生工作年度目标考核任务》（皖爱卫〔2009〕14号）和《亳州市创建卫生镇村工作实施方案》（亳爱卫〔2008〕1号）的安排，市爱卫会决定，对各县区开展市级卫生镇、卫生村创建考评验收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评范围

1.各县区2008年确定创建的镇村；2. 爱国卫生工作较突出、创建有一定成效的其他镇村。

二、考评程序

（一）自查申报。申报单位对照《亳州市卫生镇标准》、《亳州市卫生村标准》进行自查，符合条件的，经单位审查同意后向所在县（区）爱卫会提出书面申请。

（二）填报材料。创建单位填写亳州市卫生镇、卫生村申报表（见附件1），并附书面申报材料（见附件2）一式二份，另附电子版一份。

（三）初审推荐。县（区）爱卫办组织人员对申报单位进行初审，报同级爱卫会同意，然后推荐上报至市爱卫会考评。

（四）考评验收。每年9月份起市爱卫办组织市级考评验收，对验收合格的市级卫生镇、卫生村报市爱卫会审核。   
（五）命名表彰。市爱卫会对研究确定的市级卫生镇、卫生村给予命名表彰，对领导重视、创卫成效显著的卫生镇村择优推荐省级卫生镇、卫生村评选。   

三、考评时间

2009年12月-2010年5月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、明确责任。卫生村镇创建是文明村镇创建工作的基础，是改善环境卫生面貌，控制各类传染病发生，提高群众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。各级政府要把创建卫生镇、卫生村工作纳入年度目标管理，加大卫生创建宣传力度，落实卫生创建工作任务，抓紧开展卫生镇村创建申报和验收工作。
（二）积极申报、确保时效。各创建镇村应结合集镇文明创建，同步开展卫生镇村创建工作，已取得集镇文明创建成效的镇村，做好示范带动，对照亳州市卫生镇村考核标准，认真开展自查，积极申报验收。2008年确定创建的谯城区古井镇年内务必完成、蒙城县和利辛县城关镇明年3月份前、涡阳县西阳镇明年5月份前要完成创建市级卫生镇村任务。各县区明年计划创建的镇村名单请明年3月份之前上报至市爱卫会办公室。
（三）严格程序，规范考评。各申报单位要按照本通知要求，认真做好各项资料的收集整理，各县区爱卫会要对报送的材料严格审查、初审验收，做好推荐上报工作。

附件：1.亳州市卫生镇（村）申报表 

2. 创建市卫生镇申报所需档案资料 

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日
附件：
亳州市卫生镇（村）申报表

	镇（村）名称
	

	法人代表

（负责人）
	

	单位详细地址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创建工作

情况简介
	 

	申报镇（村）

意  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县(区)级

爱卫会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(区)级

政府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市爱卫会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




创建市卫生镇申报所需档案资料 

1、市卫生镇申报表

2、镇周边地理位置图及镇区平面图
3、镇基本情况（人口、社区、辖村及经济、社会发展情况）

4、镇委员会关于调整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

5、镇人民政府关于成立创建卫生镇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6、卫生镇创建工作计划、实施方案、领导讲话、长效管理措施等

7、创建市卫生镇工作总结(逐项汇报并且要有相关数据)

8、镇申报创建市卫生镇请示
9、县区考核鉴定意见

10、县区爱卫会向市爱卫会申报请示

11、镇创建市卫生镇工作经费投入明细表

12、关于镇“除四害”达标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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